
1  

证券代码：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 � � 证券简称：南钢股份� � � 公告编号：临����-���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被担保人：南京鑫武海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鑫武海运”）。 

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，含子公司）全资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

钢发展”）为鑫武海运提供总额度不超过1,000万元的担保。公司已实际为鑫武海运

提供担保余额为11,660.00万元。前述担保余额不含本次担保。 

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。 

 南京武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为鑫武海运提供反担保，对反担保范围内50%债务

的清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，鑫武海运以其“鑫武瑞海”号船舶作为抵押物向南钢发

展提供反担保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公司于2023年1月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、2023年2月10日

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联营企业申请

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（含子公司）为联营企业鑫武海运提供不超过

24,000万元的银行授信担保。内容详见2023年1月20日刊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

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/）的《南

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联营企业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临2023-009）。 

2023年6月28日，南钢发展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北

京银行”）签署《保证合同》，为鑫武海运与北京银行发生的债务提供主债权本金

不超过人民币1,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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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担保发生后，公司对鑫武海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,660.00万元，可用担保

额度为11,340.00万元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名称：南京鑫武海运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黄乐华 

公司注册资本：5,000万元 

注册地址：南京市高淳区古柏街道武家嘴村02号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1187621331925 

成立时间：2004年7月7日 

经营范围：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；船舶代理；货物运输代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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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南京武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为鑫武海运提供反担保，对反担保范围内50%债

务的清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，鑫武海运以其“鑫武瑞海”号船舶作为抵押物向南钢

发展提供反担保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 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36,735.08万元，公司对全资、控

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518,075.08万元，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总余额

为18,660.00万元，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.59%、19.87%、0.72%。 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，亦

无逾期担保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○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


